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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信義區松隆里 
110 年第 1 次里鄰工作會報 

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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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信義區松隆里 111 年度第 1 次里鄰工作會報會議紀錄 

一、時間：111 年 1 月 10 日下午 15 時 0 分 

二、地點：松山路 657 號（松隆區民活動中心） 

三、主持人： 黃俊龍  里長                                                紀錄:簡寶玉 

四、上級督導人員：如簽到表 

五、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六、主席報告： 

    各位鄰長、長官及來賓大家好，本 110-111 年黃俊龍里長爭取松隆里重要建設有 

1. 永春崗公園整體設施及美化，已完工，並開放民眾使用。 

2. 松山一坑遺跡美化與保存、 

3. 四獸山住戶全面接用自來水及消防用水管線埋設完成、 

4. 豹山溪溪口擋土牆及美化、 

5. 永春陂濕地公園植栽、美化及意象、 

6. 松隆里內各山坡地住戶旁清除雜草樹木，預防蛇、鼠、蚊蟲驚擾里民，維護里民安全。 

7. 豹山溪意象.擋土牆.整體美化及設置石椅供民眾休憩、 

8. 爭取四獸山3億元美化、 

9. 山區道路護欄全面加強及整體規劃 

另有近期進行施作項目:永春陂濕地公園水車及水壓泵浦將於今年施作完成及松隆區民活動中心美

化，已於 110.12.30 完成。 

歡迎各位鄰長邀請親朋好友共同來享受松隆里銳變之美。 

七、里辦公處資料報告：略 

八、宣導事項：如會議資料 

九、討論事項： 

（一）提案人：松隆里辦公處 

案  由：請討論本里 111 度補助里鄰建設經費（30 萬元）如何運用。 

說  明：里鄰建設經費應用項目依臺北市政府之「臺北市里鄰建設服務經費實施要點」辦理。 

決  議：依市府之規定，與會鄰長全體同意決議通過，為因應里內需求，授權里長依「臺北市里鄰建

設服務經費實施要點」全權決定辦理臺北市里鄰建設服務經費實施要點規定之項目。 

 

（二）提案人：松隆里辦公處 

案  由：請討論本里 111 年度資源回收補助款如何運用？ 

說  明：辦理項目必須與環保有關，如垃圾資源回收宣導活動或垃圾源頭減量說明會或跳蚤市場、園

遊會、組訓活動，亦可與藝文文康活動一起辦理參訪如資源回收場或焚化廠等活動。目前金額尚未核

定。 

決  議：本年度資源回收補助經費尚未核撥，出席鄰長全數同意決議通過授權里長全權決定辦理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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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之經費，依相關規定辦理與資源回收相關之園遊會或其他相關活動。 

（三）提案人：松隆里辦公處 

案  由：請討論本里 111 年度睦鄰互助聯誼活動如何辦理。 

說  明：111 年度睦鄰聯誼活動補助款 60,000 元，可舉辦旅遊、歌唱、登山等活動，活動時間、地點、

內容請討論。 

決  議：本經費經出席鄰長全數同意決議通過，授權里長全權決定辦理依民政局規定之相關活動。 

 

（四）提案人：松隆里辦公處 

案  由：請討論本里 111 年度鄰長自強活動之時間、地點及方式。 

說  明：區公所補助本里每位鄰長 1,210 元辦理自強活動，可辦理旅遊、登山等活動。活動時間、地

點、內容請討論。 

決  議： 本經費經出席鄰長全數同意決議通過，授權里長全權決定辦理依民政局規定之相關活動。 

 

（五）提案人：松隆里辦公處 

案  由：以 111 年度里鄰活動名義申請有關松隆里韻律班、濕地之美服務導覽、松山家商課程、社區

照顧關懷據點、內外丹功時間、荒野保護協會課程、太極拳、松隆里排舞、信義健康中心健康日、永

春高中課程、社大課程、紙作課程、為民服務時間及里鄰相關會議與活動等用途使用區民活動中心，

方可適用得僅繳水費及電費(含冷氣)之規定。 

說  明：依據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106 年 1 月 26 日北市民治字第 10630615100 號函辦理，里鄰活動項

目須合乎「臺北市各區推行睦鄰互助聯誼活動實施計畫」第 4 點第 5 項規範，即活動項目以康樂聯誼、

趣味競賽、民俗技藝表演或競賽、園遊會、親子活動、鄉土藝術表演或競賽、體育活動、跳蚤市場等

環保資源回收或環境清潔活動、技藝研習活動及其他能增進區民情感，公共利益之正當活動為原則，

請討論。 

決  議：本案經出席鄰長全數同意決議通過，授權里長全權決定辦理依民政局規定之相關活動。 

 

十、臨時動議 

(一)第 12 鄰董郭雪櫻鄰長:松山路 652 號至松山路 656 巷 1 號坡道路段不分晝夜違規停車情形嚴重，建 

請警方加強取締違規，以維持交通順暢。 

主席裁示：列入會議紀錄，建請信義區公所協助函請台北市警察局信義分局辦理。 

(二) 第 4 鄰林金桂鄰長:福德街 221 巷至松山路 670-1 號山區道路路段，因民眾餵食野狗，致野狗出沒 

頻繁，易對騎士造成危險，建請動保處辦理。 

    主席裁示：列入會議紀錄，建請信義區公所協助函請動保處處理。 

(三) 第 8 鄰鍾榮源及第 9 鄰周忠民鄰長:松山路 650 巷 15 弄 18 之 11 號旁連通橋週邊無人行道，建議 

辦理辦理會勘，研議解決方案，維護行人安全。 

主席裁示：列入會議紀錄，建請信義區公所協助函請交工處辦理。 

十一、上級督導人員講評:感謝里長及各位鄰長對於信義區公所的支持與幫忙，今日貴里出席人數為 

100％，足以見得松隆里鄰長向心力非常強，感謝大家，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十二、主席宣佈散會(17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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